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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

简称“《受托管理协议》”）《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

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

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

为，中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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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情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 2021年 9月 30日经齐鲁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公司”、“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已经公司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

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齐鲁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9号）

核准，齐鲁银行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8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开发行了 8,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94,591,509.43 元，

上述资金于 2022年 12月 5日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0862109_A01号《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42 号文同意，齐鲁银行 80 亿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齐鲁转债”，债券代码“113065”。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发行主体：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发行规模：本期可转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0 亿元。 

（四）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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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6年，自 2022年 11月 29日至 2028年 11

月 28 日。 

（六）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20%、第二年为 0.40%、第三年为 1.00%、第

四年为 1.60%、第五年为 2.40%、第六年为 3.00%。 

（七）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1 月 29 日。 

（八）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

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

发行首日，即 2022 年 11 月 29 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

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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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可转债到期之日止，即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2028 年 1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初始转股价格：5.87 元/股 

（十一）当前转股价格：5.14 元/股 

（十二）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5.87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

前三十个交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三十个交易

日或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

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以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自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日至募集说明书公告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或配股等除权事项，则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按经过相应除权调整

后的数值确定）和股票面值。 

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

易总额/该三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

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

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

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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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

新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的转股价。 

当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公司将按照最终确定的方式进

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的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的期

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

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

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的

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十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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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

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审议上述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三十个交易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三十个交易日或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

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自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议上述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事项、现金红利分配等除息事项，则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数值确定）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的

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

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

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四）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

票面面值的 109%（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

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经相关

监管部门批准（如需），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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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 3,000万元时，

公司有权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十五）回售条款： 

若本期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

出现变化，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

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

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除此之外，可转债不可由

持有人主动回售。 

（十六）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支持公司未来各项业务发展，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

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 

（十七）担保事项：本期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十八）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债券评级情况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出具的《齐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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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齐鲁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齐鲁银行进行定期跟

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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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各

项职责。存续期内，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

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

况等，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

持有人利益。中信建投证券采取的核查措施主要包括： 

1、查阅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2、收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等工作底稿； 

3、不定期查阅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会议资料； 

4、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5、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电话/现场访谈； 

6、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11 

第三节 发行人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QILU BANK CO., LTD. 

中文简称：齐鲁银行 

英文简称：QILU BANK 

普通股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普通股股票简称：齐鲁银行 

普通股股票代码：601665 

可转债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可转债债券简称：齐鲁转债 

可转债债券代码：113065 

法定代表人：郑祖刚 

董事会秘书：胡金良 

成立日期：1996 年 6 月 5 日 

注册资本：4,708,132,387 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4352296L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0169H237010001 

邮政编码：250014 

联系电话：0531-86075850 

传真号码：0531-869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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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址：http://www.qlbchina.com 

电子邮箱：ir@qlbchina.com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委托存贷款业务；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

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

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审批机关

核准的其他业务。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毕马威华振

审字第 2512037 号的《审计报告》，齐鲁银行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齐鲁银行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

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主要数据

如下： 

（一）可比期间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度 2023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2,495,810 11,951,862 4.55 11,063,702 

利润总额 5,156,556 4,413,027 16.85 3,868,808 

净利润 4,944,763 4,269,083 15.83 3,630,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6,289 4,233,751 17.77 3,587,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92,084 4,079,668 19.91 3,510,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10,798 28,973,549 -35.42 27,816,168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22年末 

资产总额 689,539,360 604,815,988 14.01 506,013,306 

贷款总额 337,141,856 300,193,113 12.31 257,261,568 

其中：公司贷款 240,288,678 208,023,632 15.51 172,580,416 

个人贷款 86,417,316 83,710,371 3.23 74,799,178 

票据贴现 10,435,862 8,459,110 23.37 9,8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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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损失准备 12,918,749 11,488,009 12.45 9,327,864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贷款和垫款的损失准备 
625,219 446,640 39.98 335,671 

负债总额 641,204,233 562,992,498 13.89 470,424,121 

存款总额 439,541,456 398,077,423 10.42 349,649,963 

其中：公司存款 218,729,253 203,257,221 7.61 186,582,453 

个人存款 220,812,203 194,820,202 13.34 163,067,510 

股东权益 48,335,127 41,823,490 15.57 35,589,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107,511 41,554,348 15.77 35,302,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39,989,362 33,370,935 19.83 29,053,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27 7.09 16.64 6.34 

注：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均不包含应计利息。 

（二）可比期间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 2023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2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7 11.49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70 14.29 0.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83 14.46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2 12.90 
下降 0.38 个

百分点 
11.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7 12.40 
下降 0.13 个

百分点 
11.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3.87 6.15 -37.07 6.07 

注：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0 -7,945 -3,642 

政府补助 134,104 242,752 107,1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5,512 -17,851 5,048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28,112 216,956 108,5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568 59,491 27,699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税后） 1,339 3,382 3,657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94,205 154,083 77,222 

注：非经常性损益数据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四）2024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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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22,280 3,389,942 3,072,603 3,010,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7,668 1,169,729 1,094,911 1,543,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2,816 1,138,510 1,074,007 1,526,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385 8,743,928 9,155,446 2,309,809 

（五）主要生息资产和计息负债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平均余额 利息收支 
平均收益率

/成本率

（%） 

平均余额 利息收支 
平均收益率

/成本率

（%） 

生息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319,728,092 13,577,217 4.25 278,492,376 13,018,432 4.67 

其中：企业贷款 234,686,661 9,876,127 4.21 198,709,764 9,098,367 4.58 

个人贷款 85,041,431 3,701,090 4.35 79,782,612 3,920,065 4.91 

金融投资 233,453,079 6,725,674 2.88 188,133,581 5,912,888 3.14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0,758,677 446,508 1.45 31,001,702 459,160 1.48 

存拆放同业和其他金融

机构款项 
14,489,693 225,515 1.56 12,564,423 221,781 1.77 

小计 598,429,541 20,974,914 3.50 510,192,083 19,612,261 3.84 

付息负债 

吸收存款 418,095,951 8,337,600 1.99 382,458,978 8,069,547 2.11 

其中：公司存款 210,445,294 3,445,703 1.64 200,782,513 3,398,351 1.69 

活期存款 87,015,068 808,529 0.93 95,545,252 855,805 0.90 

定期存款 123,430,226 2,637,174 2.14 105,237,261 2,542,546 2.42 

个人存款 207,650,657 4,891,897 2.36 181,676,465 4,671,196 2.57 

活期存款 31,155,829 70,477 0.23 30,974,384 94,032 0.30 

定期存款 176,494,828 4,821,420 2.73 150,702,081 4,577,165 3.04 

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

拆放款项 
40,306,376 744,336 1.85 31,055,302 632,767 2.04 

发行债券 73,474,184 1,892,144 2.58 41,298,277 1,248,750 3.02 

向中央银行借款 47,195,884 970,113 2.06 37,559,225 783,850 2.09 

小计 579,072,395 11,944,193 2.06 492,371,782 10,734,914 2.18 

利息净收入 9,030,721 8,877,347 

净利差（%） 1.44 1.66 

净息差（%） 1.51 1.74 

注：①生息资产、付息负债平均余额是指公司账户的日均余额，未经审计； 

②企业贷款包含票据贴现。 

（六）补充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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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补充财务指标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22 年末 

不良贷款率 1.19 1.26 -0.07 1.29 

拨备覆盖率 322.38 303.58 18.80 281.06 

拨贷比 3.83 3.83 0.00 3.63 

存贷比 76.70 75.41 1.29 73.58 

流动性比例 113.63 93.95 19.68 79.64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3.85 3.85 0.00 4.43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33.13 26.33 6.80 24.65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0.69 0.86 -0.17 1.18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36.19 43.89 -7.70 34.09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51.03 69.29 -18.26 48.49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59.91 64.60 -4.69 27.48 

成本收入比 27.41 26.42 0.99 26.46 

净利差 1.44 1.66 -0.22 1.87 

净息差 1.51 1.74 -0.23 1.96 

资产利润率 0.76 0.77 -0.01 0.77 

注：上述指标引用数据来自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财务报表及有关附注，

并按照金融监管总局统计口径和指标定义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100% 

②拨备覆盖率=贷款减值准备/不良贷款余额×100% 

③拨贷比=贷款减值准备/各项贷款余额×100% 

④存贷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100% 

⑤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流动性负债余额×100% 

⑥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最大一家客户贷款余额/资本净额×100% 

⑦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资本净额×100% 

⑧迁徙率指标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修订银行业非现场监管基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的通知》（银

保监发〔2022〕2 号）的规定计算。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年初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徙金额+年初为正常类贷款，报告期内转为不良贷款并完

成不良贷款处置的金额）/年初正常类贷款余额×100%×折年系数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年初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金额＋年初为关注类贷款，报告期内转为不良贷款并

完成不良贷款处置的金额）/年初关注类贷款余额×100%×折年系数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年初次级类贷款向下迁徙金额＋年初为次级类贷款，报告期内转为可疑类和损

失类贷款并进行处置的金额）/年初次级类贷款余额×100%×折年系数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年初可疑类贷款向下迁徙金额＋年初为可疑类贷款，报告期内转为损失类贷款

并进行处置的金额）/年初可疑类贷款余额×100%×折年系数 

⑨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其他业务支出）/营业收入×100% 

⑩净利差=（利息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利息支出/付息负债平均余额）×100% 

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 

⑪资产利润率=税后利润/资产平均余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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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9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公开发

行了 8,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7,994,591,509.43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到位，经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22）验字

第 60862109_A01号《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 

二、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994,591,509.43

元，已经全部用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补充

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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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的公

司除外。 

齐鲁转债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发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 326.05 亿元，高于 15 亿元，因此齐鲁转债未提供担保，请投资者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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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

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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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债券付息情况 

发行人于 2024年 11月 29日支付自 2023年 11 月 29日至 2024年 11 月 28日

期间的利息。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二年付息，票面利率为 0.40%（含税），

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40 元人民币（含税）。 

 



 

20 

第八节 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26日出具了《齐鲁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齐鲁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次评级

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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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是否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5 条约定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第 3.5 条规定： 

“3.5  本期可转债存续期内，发生以下可能对可转债的交易转让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甲方应当立即书面通知乙方，并按

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甲方还应提

出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并根据乙方要求持续书面通知事件进展和结果： 

（一）《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 

（二）因配股、增发、送股、派息、分立、减资及其他原因引起甲方股份

变动，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或者依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修正转股价格； 

（三）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赎回条件触发，甲方决定赎回或者不赎回； 

（四）可转债转换为股票的数额累计达到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票总额的百分之十； 

（五）未转换的可转债总额少于三千万元； 

（六）可转债担保人发生重大资产变动、重大诉讼、合并、分立等情况； 

（七）甲方信用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如期偿还债券本息的； 

（八）有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或公司的信用进行

评级，并已出具信用评级结果的； 

（九）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重大事项；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交易

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甲方就上述事件通知乙方的同时，应当就该等事项是否影响本期可转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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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全向乙方作出书面说明，并对有影响的事件提出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应对措

施。甲方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还应当及时披露相

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第 3.5 条列明的重大事项。 

二、转股价格调整 

齐鲁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5.87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5.14 元/股，转股

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9 日、2023 年 2 月 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将齐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87 元/股向下修正为

5.68 元/股。齐鲁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2 月 6 日起

生效。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86 元（含税）。2023 年 7月 10 日，由

于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齐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68 元/股调整为

5.49 元/股。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20 元（含税）。2024 年 7 月 5 日，由

于公司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齐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49 元/股调整为

5.27 元/股。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1.27 元（含税）。2025 年 1 月 23 日，由于公司实施 2024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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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齐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5.27 元/股调整为 5.14 元/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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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24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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